
    NPT/CONF.2015/PC.III/WP.1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5 年审议大会 
筹备委员会 

 
 
24 March 2014 
Chinese 
Original: Arabic 
 

 

14-27349 (C)    030414    070414 
*1427349*  
 

 

第三届会议 

2014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纽约 

核裁军 
 
 
 

  伊拉克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阿拉伯国家认为，拥有、获取和发展核武器将会增加不稳定，而不是带来区

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它们申明，彻底消除核武器是避免此类武器构成的危险并

确保此类武器不会得到再次使用的唯一方法。  

2. 阿拉伯国家申明，《条约》的公信力取决于其裁军、核不扩散及和平利用核

能这三大支柱的平衡运作，并取决于是否努力平等侧重地实施这些支柱和努力实

现《条约》的普遍性。 

3. 尽管许多国家作出努力，以实现核裁军，并确保核武器国家履行其根据《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应承担的义务，但核武器国家仍将核武器放在其防御战略的突

出位置，并认为自己有权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这违反了 1995 年 4 月核

武器国家就向《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作出的消极和积极安全保证所发表

的单方面声明、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255(1968)号和第 984(1995)号决议。 

4. 阿拉伯国家感到关切的是，联合国各种裁军机制、特别是作为唯一的多边裁

军谈判国际论坛的裁军谈判会议继续停滞不前，呼吁采取务实步骤，重振这些机

制。 

5. 阿拉伯国家申明，只有普遍加入《条约》，只有所有非《条约》缔约国国家

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条约》的宗旨和目标才能得以实现。迟迟无法实现这

一目标仍是加强核不扩散体系的一块绊脚石。 

6. 阿拉伯国家回顾 1996 年 7 月 8 日国际法院就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

发表的咨询意见。法院认为，各国有义务真诚地进行和完成导致在严格有效的国

际监督下进行所有方面的核裁军的谈判。 

http://undocs.org/ch/S/RES/255(1968)
http://undocs.org/ch/S/RES/98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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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阿拉伯国家重申，正如 2010 年审议大会所申明的那样，1995 年以协商一致

方式通过的关于中东的决议是《条约》无限延期的基础，而且依然有效，直到实

现其目标。 

8. 阿拉伯国家回顾，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规定全面、有效和紧迫地执

行《条约》第六条以及题为“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 1995 年决定

第 3 段和第 4 段(c)分段。 

9. 阿拉伯国家欢迎为自愿削减核弹头的数量而作出的努力。同时，它们强调，

不应将核弹头数量的减少与核裁军努力混为一谈；数量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在核

裁军方面取得了进展。  

10. 阿拉伯国家担心，某些核国家正在努力对其核武库进行现代化更新并开发新

的核武器，从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条约》的条款和精神必须得到尊重，直

至全面、彻底消除此类武器。在此方面，阿拉伯国家提请注意大会的相关决议。 

11. 阿拉伯国家申明 2013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在几内亚共和国科纳克里举行的

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第四十届会议通过的下列各项决议的内容：关于

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第 23/40-POL号决议；

关于形成一项有关裁军和不扩散的新的全球共识的 24/40-POL号决议；关于建立

中东无核武器区的第 28/40-POL号决议；关于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拥有用来发

展核武库的核能力的 29/40-POL号决议；以及关于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第 30/40-POL
号决议。 

12. 阿拉伯国家强调，原定根据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载列的有关中东

的实际步骤于 2012 年召开的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

国际会议，将是朝向实现区域和国际安全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助于防止核战争和

维护核不扩散体系。 

13. 阿拉伯国家申明，必须尽快在 2014 年举行业已推迟的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

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会议。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使会议得以举行，必须

将不能及时举行会议视为违反了审议进程和相关义务。在这方面，2014 年召开这

一会议，且会议通过在一个具体时限内启动导致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谈

判进程取得明显的成功，直接关系到 2015 年审议大会及其筹备委员会的成功与

否。在这方面，阿拉伯国家回顾提交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关于中东的工作文

件所载详细立场。 

14. 阿拉伯国家欢迎 2013 年 12 月 5 日通过的题为“2013 年核裁军问题大会高级

别会议的后续行动”的大会第 68/32 号决议。它们还欢迎 2013 年 9 月 26 日举行

的会议所引起的极大兴趣，并确认其对推进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所作的贡献。 

http://undocs.org/ch/A/RES/23/40
http://undocs.org/ch/A/RES/28/40
http://undocs.org/ch/A/RES/30/40
http://undocs.org/ch/A/RES/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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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阿拉伯国家强调 2014 年 2 月 13 日和 14 日墨西哥纳亚里特举行的第二次核

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会议的重要性，会议介绍说，任何缔约方都没有能力处

理蓄意或意外核爆炸的后果。阿拉伯国家欢迎奥地利主动提出主办有关这一议题

的下一次会议。阿拉伯国家申明，拥有、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违背国际人道主

义法的原则和规则。 

建议 

16. 因此，阿拉伯国家提议，2015 年审议大会应审议以下建议： 

 (a) 应再次申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不扩散体系的基石，而且应采取

行动确保其普遍性和充分施行。 

 (b) 应鼓励核武器国家采取真正措施，以便迅速完成 2000 年审议大会《最

后文件》中所载的商定实际步骤的执行工作，其中一些步骤在 2010 年审议大会

《最后文件》核裁军一节的行动 5 中得到重申。  

 (c) 应强调支持早日召开大会第四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d) 核武器国家应宣布，它们已停止对其核武库进行现代化更新，或发展新

型核武器，直至可核查已以透明的方式消除了核武器。 

 (e) 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应作出更大努力，以确保《条约》的普遍性。

此类努力应包括履行其根据《条约》和各届审议大会的成果所作的承诺，包括全

面禁止向非《条约》缔约国转让所有核材料及相关技术，直至它们加入《条约》。

应坚定地拒绝使非《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取得核地位合法性的任何企图，因为这

会加速核不扩散体系的全面崩溃。  

 (f) 应重申必须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具有普遍性，并推动该《条约》

生效。应鼓励尚未批准该《条约》的国家、特别是在这方面负有基本责任的核武

器国家批准该《条约》。 

 (g) 应敦促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会议根据大会第一届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请求，制订一项全面、平衡的工作方案，其中包

括就下列事项开始进行谈判： 

• 禁止拥有、发展、生产、获得、试验、储存、运输和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并规定销毁核武器的全面条约。该条约将规定通过在特定时限内逐

步根除核武器，最终以全面、非歧视和可核查的方式予以消除； 

• 禁止将易裂变材料用于军事目的并禁止今后为军事目的生产此种材料，

这项禁令同时涉及核武器国家对这些材料的储存，以确保不扩散问题不

会弱化促进裁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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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国际安排，向非核武器缔约国提供无条件的、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

安全保证，保证五个核大国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直至完全

消除核武器。 

 


